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03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茲載列公司在公司網站（www.cimc.com）以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

的《關於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涉及中集集團財務有限

公司關聯交易的存款、貸款等金融業務匯總表的專項說明》，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吳三強 

公司秘書 

 

香港，2026 年 3 月 26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董事長），非執行董事

朱志強先生（副董事長）、梅先志先生（副董事長）、徐臘平先生、趙金濤先生及趙峰女

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光華先生、王桂壎先生及謝家偉女士。 

 

 



 

 
 
 
 
 
 
 
 
 
 
 
 
 
 
 
 
 
 
 
 
 
 
 
 

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涉及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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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涉及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 

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的专项说明 
 

毕马威华振专字第2601669号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中集集团”) 2025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2025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2025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

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6年3月 26日签发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

交易》的要求，中集集团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涉及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以下简称“汇总

表”) 。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中集集团的责任。我们在抽样

基础上对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我们审计中集集团2025年度财务报表时中集集团提供的会计资

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除对中集集团2025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以及将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

我们审计中集集团2025年度财务报表时中集集团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

进行核对外，我们没有对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执行任何附加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集集团2025年度涉及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

业务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KPMG Huazhen LLP 
8th Floor, KPMG Tower 
Oriental Plaza 
1 East Chang An Avenue 
Beijing 100738 
China 
Telephone +86 (10) 8508 5000 
Fax  +86 (10) 8518 5111 
Internet   kpmg.com/cn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东长安街1号 
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8层 
邮政编码:100738 
电话 +86 (10) 8508 5000 
传真 +86 (10) 8518 5111 
网址 kpmg.com/cn 

KPMG Huazhen LLP, 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s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
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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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涉及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 

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的专项说明(续) 
 

毕马威华振专字第2601669号 
 

本专项说明仅供中集集团为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

于其他任何目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马于翀 
 
 
 
 
 
 
中国 北京  陈丽嘉 
 

 2026年3月26日 
 
 
 
 
 
 
 
 
 
 
 
 
附件：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涉及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5年度涉及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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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财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下表列示了2025年度本公司的关联方与中集财司之间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

发生额及余额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本公司的关联方在中集财司的存、贷款业务 
 

项目名

称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每日最高

存款限额

（注） 

存款利率

范围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支付的利息 

收取的利

息及手续

费 

在中集

财司存

款 

深圳市中集产城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本集团董高

任职 
3,000,000 

市场存款

利率 
71,819 5,420,086  (5,376,989) 114,916 766 9 

深圳市融资租赁

(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本集团重要

股东子公司 

500,000 

市场存款

利率 
96,484 5,595,823  (5,687,383) 4,924  752 - 

中集鑫德租赁（深

圳）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本集团重要

股东子公司

本年处置的

子公司 

市场存款

利率 
6,843 46,806  (48,829) 4,820 231 1 

向中集

财司借

款 

深圳市中集产城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本集团董高

任职 
1,500,000 

市场贷款

利率 
739,776 35,618 (50,609) 724,785 - 35,618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5年度涉及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第 2 页，共2页 

注： 
1、中集财司成立于2010年2月9日，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本集团成员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资质。 

2、报告期内，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产城”）及其子公司在中集财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37,514千元，未超过

约定的上限人民币3,000,000千元。 

3、报告期内，深圳市融资租赁 (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租赁”）及其子公司在中集财司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209,565千元，未超过约定

的上限人民币500,000千元。2025年10月，深圳租赁因处置中集鑫德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德租赁”）的部分股权丧失了对鑫德租赁

的控制权。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6.3.3 条，自2025年10月之后的十二个月内，鑫德租赁仍构成本集团《深交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 

4、根据2024年6月4日，经本集团第十届董事会二零二四年度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本集团子公司中集财司向中集产城及其子

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吸收存款服务和贷款服务等，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其中，中集财司为中集产城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贷

款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鉴于上述经董事会审批通过的关联交易有效期于2025年6月3日到期，经本集团第十一届董事会二零二五年度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中集财司与中集产城签署新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服务内容和交易额度较原协议无变化，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报告期

内，中集财司为中集产城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最高贷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738,504千元，未超过约定的上限人民币1,500,000千元。 
 
 
上述汇总表已于2026年3月26日获董事会批准。 
 
 
 
 
 
 
企业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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